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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企业因产品质量造成消费欺诈的责任研究
曹钊珣  艾月月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　要]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企业在刺激群众消费的手段也逐渐多元化。各国贸易频繁，跨境电商逐渐兴起；网络及直播营

销行业蓬勃发展，“直播销售员”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名录，新兴网络消费模式不断涌现。然而，由于法律具有一定滞后性，在

面对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往往对一些消费欺诈行为不能够进行良好管控。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消费欺诈行为的定义，并结合不

同国家对该行为的法律规制提出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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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者保护和消费者欺诈

（一）比较消费者保护

《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是马来西亚在消费者利益保护的

重要法律。在2007年修正案中，增加了关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规

定；在2010年的修正案中，扩大了现有的规定，以确保该法跟

上当前贸易惯例变化，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大保护，引入了第七

章”不公平合同条款”，界定了保护消费者免受标准不公平合

同条款影响的规定；第八章”广告委员会”，部长授权成立委

员会，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监管制造虚假和误导性广告的供

货商。

《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在消费者利益

保护方面的重要法律法规。其中，《民法典》在内容上涵盖公

民生活各项基本行为准则，因此也被认为是我国市场经济基本

法；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目

的，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制定的法律。在我国

民法体系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作为《民法典》的特别

法而存在。

（二）比较消费者欺诈概念

欺诈一般认为是传统民法中导致行为人意思表示不自由

的一种手段。一般理性人是自主性前提；但当表意人收到他人

的不当干扰，就会茫然地做出决定，这并非行为人独立判断结

果，因此不能归为自由意志，法律需要提供补救措施和纠正手

段。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国家都对欺诈行为进行了规范。《法

国民法典》对欺诈的定义以自治为核心，为后来民事欺诈理论

提供了基础。《德国民法典》规定欺诈性陈述是一种可撤销的

法律行为，列入了不当得利的规则。在英美法系中，英国颁布

《虚假陈述法》，对欺诈行为进行较为全面的规范；美国《统

一商法典》第一条规定了欺诈行为，将其与虚假陈述区分开

来，还规定以欺诈方式订立的合同可撤销。

（三）比较性消费欺诈要素

第一种是以经营者客观存在的欺诈行为为依据。第二种是

基于经营者的欺诈意图和欺诈行为这两个要素。第三种类型是

基于欺诈意图、欺诈行为和具有误导消费者效果的欺诈三个要

素。第四种是基于欺诈意图、欺诈行为、误导消费者的欺诈效

果和消费者的错误这四个要素。

二、消费欺诈的重要原因--产品责任

（一）马来西亚对产品责任的定义

产品责任主要是指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向消费者交付有缺陷

的产品，因该行为而被追究的责任。一般来说，法律要求产品

必须满足消费者的一般期望，当产品出乎意料地存在缺陷或危

险时，不能说该产品符合消费者一般期望。

第一种类型是设计缺陷。产品设计缺陷表示其在设计和制

造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或者潜在危险。许多集体诉讼的产品责任

诉讼有所涉及，设计缺陷的诉讼经常涉及处方药和其他药品。

第二种是制造缺陷。一个被设计为完全安全的产品在制造

过程中被损坏，并且制造错误往往在使用该产品的人受伤之前

不会被注意到，只影响到产品总数的一小部分。

第三类是营销缺陷。营销缺陷通常被称为“未能警告”缺

陷。这些缺陷是指产品设计和制造得当，但具有内在的危险特

性，而对普通用户来说却不明显。

（二）我国产品责任的定义

在我国，产品责任主要是指在产品缺陷导致消费者的人身

或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下，由产品的生产者以及销售者承担的

侵权责任。我们会认为此种缺陷既包括质量上存在的难以弥补

的缺陷，也包括在其使用过程中无法进行解释和处理的危险。

第一类是产品违约责任，指合同制产品质量责任。在购销

合同或加工合同关系中，因供货方（加工方）未按照法律规定

或合同约定产品质量标准履行其义务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第二类是产品品质责任，指产品制造商和销售商因生产和

销售品质残缺或有瑕疵的产品，从而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

受损，从而应承担的一种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

责任。

三、缺陷产品的责任主体比较

（一）马来西亚法律制度下的责任主体

《1999消费者保护法令》第68条第一款明确指出以下四类

主体将为产品缺陷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种是产品的

生产者。根据《法令》第66条的解释，生产者分为以下三种类

型：第一为产品的制造者；第二为产品的获取者及提炼者；第

三为产品的加工者。第二种是产品贴标者。某人或主体，将自

己的名字、名称、商标或自身独特的记号印着产品上，使其显

示为该产品的生产者的，该人或该主体将被视为生产者。第三

种是进口商。将产品进口至马来西亚用于供应给他人的，具有

商业目的的，将被视为产品生产者。第四种是销售者。销售者

不能在合理期限内告知受害者前述生产者、贴标者及进口商具

体信息的，将为产品缺陷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国法律体系下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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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产品责任主体被分为直接义务主体及间接义务主

体。第一种是直接义务主体。产品因其缺陷致损可以产生两个

请求权，受害人可以指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二者之一求偿。生

产者与销售者既为直接义务主体，亦对受害者承担不真正的连

带责任。第二种是间接义务主体。如果产品的缺陷是由于第三

方如承运人或仓储商的过错造成的，直接义务主体可以在支付

赔偿金后向第三方追偿。

四、比较产品质量问题下消费欺诈侵犯的法益及损害后果

（一）消费者权利受损

在有缺陷的产品方面，消费者的以下权利有可能受到损

害。

安全和保障的权利。一方面，产品可能因质量缺陷和未履

行合理告知义务而造成人身损害；另一方面，消费者以同等价

格购买上述物品，却因质量不一而遭受财产损失。

了解真相的权利。在本研究中，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目的

是为了掩盖产品缺陷，掩盖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谎言，这种谎言

影响消费者了解真相的权利。

获得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以好产品的价格购买有缺陷

的产品，实质上就是侵犯合理价格和质量保证的公平交易权，

因此在消费欺诈的情况下，经营者有可能侵犯消费者的上述权

利。

（二）企业形象受损

企业形象有很多组成部分，在本研究中，具体涉及产品形

象、实际形象这两个方面。

产品形象是指产品给人的整体印象。当公司通过销售等

方式将缺陷产品投入流通时，其产品的劣质形象也会被打上烙

印。当公司的产品形象受到损害时，其企业形象也会同样受到

损害。经营者欺诈消费者，导致劣质产品在社会上流通，会造

成企业商誉损失，从而导致企业形象受损。

五、归因原则的比较

（一）采用严格责任

马来《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第68条也有类似规定，如果

产品缺陷造成部分或全部损失，产品生产者、加工者、进口商

或销售者如果不能说明产品来源，将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有两

个以上主体，则承担连带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202条、第

1203条可以看出，生产者及销售者对受害人承担的是一种严格

责任，无论其是否对产品缺陷产生有过错，均不得以此对抗受

害人的赔偿主张。

（二）采用过错责任的推定

1999年马来西亚消费者保护法只要求在合理期限内以公开

方式召回有关产品。在这方面，没有赔偿或处罚的规定。中国

民法典在保留严格责任作为产品责任原则的同时，也将过错推

定原则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责任原则。过错责任的推定可以很好

地达到平衡效果，先推定生产者有过错，再让其反证自己没有

过错，以逃避责任，可以达到良好的公平目的。

（三）马来西亚产品责任中的合同责任

合同责任主要是指当产品不符合销售合同的明示或默示条

款，且缺陷给购买者造成损失时销售者的责任。在马来西亚产

品责任体系中，1957年的《货物销售法》是合同责任的最重要

渊源。根据该法第14和16条，当产品不符合销售合同的明示或

默示条件和保证时，消费者有权对产品的销售商提起诉讼。

（四）马来西亚合同责任的限制——合同不涉及第三方的

原则

根据1957年《货物销售法》，有缺陷产品的购买者有权

对卖方违反有关符合描述、适销性和特定用途适用性的隐含条

款提起诉讼。然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合同不涉及

第三方的原则”。直到《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第3条明确将

消费者定义为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合同中没有第三方参

与”的原则从此被废除。

六、比较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1.马来西亚产品损害赔偿的范围

《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第66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应

包括人身伤害或死亡以及财产的损害。然而，第69条规定生产

者不应对以下损害负责：有缺陷的产品本身，构成有缺陷产品

的零部件的损害，以及非私人使用、占有或消费造成的财产损

害。此外，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并未对进一步的损害赔偿

做出规定，也未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但精神损害

赔偿在马来西亚已形成相应的判例。

2.中国产品损害赔偿的范围

《民法典》将赔偿的范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意义

上的损害。不仅将产品责任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纳入赔偿范

围。它还首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认为只要对他人造成了严

重的精神损害，就应该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第二类是惩罚性

赔偿。那些恶意生产或销售有缺陷产品的人，将承担惩罚性赔

偿。

综上所述，虽然两国的产品责任立法都进行了修订，基本

与国际立法接轨，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弥补，以实现产品责任立法平衡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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